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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避免公職人員之關係人向縣市政府申請補助違

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座談會」會議資料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下稱本法）自 107 年 12 月

13 日修正施行迄今，屢發生公職人員（尤以民意代表居多）

之關係人（如基金會、協會、學會、體育會、婦女會、宮廟

等非營利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向政府申請補助案，違反本法

第 14 條規定。其態樣包括不符合本法第 14 條第 1項但書例

外允許規定之違法補助者，亦有未依本法第 14 條第 2 項法

揭露身分關係者。監察院自新法施行迄今，就疑涉違反本法

之調查及裁處案件，亦以地方公職人員之關係人為大宗。 

    相關違法情形，除關係人本身疏未留意遵守本法規定外，

尚有二根本原因：其一為各機關暨所屬機關網站，較少有符

合本法「以公開公平方式辦理」例外允許要件之補助資訊公

告；另一則為各機關辦理補助案件之流程，鮮少主動提醒關

係人為身分揭露或提供其身分關係揭露表，致於仍有相當比

例之關係人因「不知」其為本法所定關係人而未依法揭露身

分關係。 

    自本法修正施行迄今，監察院、法務部及所屬各政風機

構皆戮力辦理法令宣導，然宣導有其極限，尤以前開非「以

公開公平方式辦理」之關係人違法補助，尚非各政府機關極

盡強化宣導即足以減少違法。自本件裁處實務以觀，實與各

政府機關之補助作業流程息息相關。如各地方政府暨所屬局

處相關補助流程，能適度配合本法規定調整，應能大幅減少

關係人違法補助及漏未揭露身分關係之情事發生，惟此涉及

各縣（市）政府之具體行政作業與權責，爰經本院廉政委員

會第 6屆第 18 次會議決議，召開本次座談會，與各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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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直接溝通交流，並由本院及主管機關法務部就法令解釋

及執行技術面提供諮詢與協助。本次座談會將就「建立公平

公開之補助機制」及「建立提醒關係人身分揭露機制」兩大

議題凝聚共識。 

 

壹、 議題一：建立開公平之補助機制 

 

一、 本法第14條第1項第3款但書例外允許補助規定介紹： 

本法第 14 條第 1項規定：「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不得

與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補助、買賣、

租賃、承攬或其他具有對價之交易行為。但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不在此限：……三、基於法定身分依法令規定

申請之補助；或對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依法令規定以公

開公平方式辦理之補助，或禁止其補助反不利於公共利

益且經補助法令主管機關核定同意之補助。……」違反

者，依本法第 18 條第 1 項規定，應依違法補助金額處

以相當之罰鍰。從上開規定可知，受本法規範公職人員

或其關係人，原則上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

機關團體為補助行為，例外於符合本法第 14 條第 1 項

但書第 3款規定之 3類例外允許之情形，補助行為方合

於本法。 

（一） 基於法定身分依法令規定申請之補助 

1. 定義：指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基於法定之身分關係，依

法令規定機關團體對符合資格條件者受理其申請應予

發給之補助（本法施行細則第 25 條第 1項規定）。 

2. 參考判斷方式：機關對於申請者之補助申請，依法僅得

形式審查相關要件是否齊備，對於符合資格者於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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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罄前均須發給，不得為差別待遇，其補助對象及金額

通常均已特定，機關對於是否發給補助及補助金額多

寡均須依法為之，無裁量權限。反之，如機關受理申請

後須進行實質審查者，即非屬法定身分之範疇。申而言

之，綜觀本法第 14 條全文之結構邏輯與立法原意，「機

關就補助無實質審查權」恰為立法者例外允許機關補

助公職人員本人或其關係人，且毋庸揭露身分關係之

關鍵考量（有關揭露身分關係，容後述）。 

3. 進階舉例：實務上常見補助原住民、新住民、客語族群、

學生、農民、身心障礙者、老人、兒童及少年、幼兒、

中低收入戶、特定區域之居民等自然人，其補助項目、

條件、方式及金額於補助法令均有明定，程序上僅需申

請人提出申請，補助機關於確認資格條件符合後，依補

助法令於預算用罄前均須核予補助，通常屬於「法定身

分」；反之，申請者為團體，且申請者依補助法令尚須

提出計畫書送補助機關審查，以決定是否補助、範圍及

金額，縱其申請補助者之目的與服務前開特定自然人

攸關，然機關既尚須進行實質審查程序，對是否補助即

補助金額多寡仍有裁量空間，即有利益輸送予關係人

而生不平等之可能性，徇非立法設計上「基於法定身分

依法令規定申請之補助」所涵蓋範圍。此外，縱使機關

之補助法規或經民意機關審查通過之預算已明確指定

得補助特定對象，惟如該特定對象申請補助仍須提出

計畫，並經機關審查始決定是否補助及金額多寡，亦仍

非屬「法定身分」，自不待言。 

（二） 對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依法令規定以公開公平方式辦

理之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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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定義：指以電信網路或其他足以使公眾得知之方式，使

符合資格之不特定對象得以提出申請之補助（本法施

行細則第 25 條第 2 項規定），主管機關法務部 108 年

11月 14日法廉字第10800074540號函釋進一步闡述：

依法令規定以公開公平方式辦理之補助，除須有補助

法令依據外，並須於辦理補助前將相關資訊充分公開，

亦即機關團體於開始受理補助案申請前，個案應將「補

助之項目」、「申請期間」、「資格條件」、「審查方式」、

「個別受補助者之補助金額上限」、「全案預算金額概

估」等，以電信網路或其他足以使公眾得知之方式公

開。如機關團體僅於網站公告補助法令規定，未於開始

受理補助前將相關資訊以電信網路或其他足以使公眾

得知之方式充分公開，即由公職人員之關係人自行提

出申請，尚難謂與本法第 14 條第 1項但書第 3款及本

法施行細則第 25 條第 2項所稱「對公職人員之關係人

依法令規定以公開公平方式辦理之補助」要件相符。 

2. 法務部 111 年 7 月 29 日法廉字第 11105003910 號函

釋，就前開 108 年 11 月 14 日函釋補充略以： 

⑴ 「個別受補助者之補助金額上限」部分:如機關團體

依其補助法令，於受理補助時僅能定其申請計畫之補

助比例上限而未能明定具體補助金額上限者，若於公

告時已併將補助比例上限敘明，不影響其金額之可得

特定性，尚難謂與「公開公平方式辦理」意旨有違。 

⑵ 「全案預算金額概估」部分：若機關團體就常態性、

通案性補助，因補助預算尚未經審議通過或撥付等事

實或法律上原因，致於開始受理補助時尚未能確定其

全案預算金額時，得於已充分揭露其他補助資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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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申請補助者資訊獲取公平之情形下，不予公布全

案預算金額概估。 

3. 參考判斷方式：符合上開法務部 2 函釋所闡明公開方

式及內容。 

4. 具體說明： 

⑴ 為使任何有申請補助需求者，均能與公職人員之關係

人處於相同之立足點，彌平一般人與關係人間可能之

資訊不對等，立法院特別以「公開公平方式辦理」作

為例外允許關係人與機關為補助行為之前提。本法施

行細則之界定，原則上係以補助資訊充分公開推定是

項補助為公平，法務部 108 年 11 月 14 日法廉字第

10800074540 號函釋，則進一步從立法原意為說明，

以避免本法施行細則規定文字於適用上可能產生之

誤解。在個案適用上，如相關補助係「內行人」方有

機會獲得資訊並提出申請，則顯與本法「公開公平方

式辦理」之要求不符。 

⑵ 本法修正施行迄今，雖已有一定比例之機關知悉本法

例外允許關係人申請補助以機關「公開公平方式辦理」

補助為前提要件，甚至相當程度注意到法務部 108 年

11 月 14 日所例示之 6 項應公開之補助資訊，然實務

上，多數機關僅留意補助法令規定有無公開於網站，

卻忽略該函釋所特別提醒之「僅於網站公告補助法令

規定，尚難謂與『對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依法令規定以

公開公平方式辦理之補助』要件相符」之用意，致多

僅以有補助法令為足，未於受理補助申請前辦理 6項

補助資訊之公開，致所辦理之補助與本法「以公開公

平方式辦理」要件不符，使公職人員之關係人申請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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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時處於違反本法之風險。 

（三） 對公職人員之關係人，禁止其補助反不利於公共利益

且經補助法令主管機關核定同意之補助 

1. 定義：指受補助者為公職人員之關係人，然因其補助性

質特殊，既非「基於法定身分依法令規定申請」，亦難

以符合「依法令規定以公平公開方式辦理」要件，則補

助法令主管機關如審酌禁止其補助確可能反不利於公

共利益，得專案核定是項補助。 

2. 注意事項：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仍須於申請文件據實表

明其身分關係，機關團體除應依法辦理身分關係公開

（本法第 14 條第 2 項規定），並應於核定補助時，將

禁止其補助反不利於公共利益之事由副知監察院（本

法施行細則第 25 條第 3項）。 

 

二、 各縣（市）政府現行補助資訊公開方式及內容，與本法

「以公開公平方式辦理」之要求有相當距離 

為使本次座談會議聚焦討論，本院前於 111 年 8月 8 日

邀集各縣（市）政府辦理補助業務之局處首長或主管舉

行先行會議，並先於 111 年 7 月 6 日函請各縣（市）政

府彙整後回復現行補助情形，經本院檢視各縣（市）政

府各局處截至 111 年 7 月 22 日止所提供之近 6 百件補

助資訊公告情形，可知完全符合法務部 108 年 11 月 14

日函釋及 111 年 7 月 29 日函釋揭櫫之「公開公平方式

辦理」判斷方式者，實屬少數。 

（一） 符合本法「以公開公平方式辦理」要件者： 

鑑於各機關團體辦理補助所涉內容繁多，其公告方式自

有其政策思考核心，法務部 108 年 11 月 14 日函釋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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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例示符合「以公開公平方式辦之補助」之要件，並未

要求各機關辦理補助公告須完全依法務部函釋所例示

之要件順序。經檢視各縣（市）政府提供資料結果，完

全符合本法第 14 條第 1 項但書第 3 款「公開公平方式

辦理」之補助公告實屬少數，其呈現方式，除有部分係

參照法務部108年 11月 14日函釋所提示順序逐項臚列

補助資訊外，有相當比例係於網頁公告補助訊息，並將

各項重要內容以網頁連結方式呈現（具體範例，可參閱

111 年 8 月 8日先行會議資料。） 

（二） 未符合本法「公開公平方式辦理」要件者： 

依各縣（市）政府提供之補助資訊公開內容，及對補助

申請人獲得資訊之難易，約可歸類出以下幾種未符合

「公開公平方式辦理」之情形： 

1. 補助資訊公開內容未臻完整 

⑴ 除欠缺「全案預算金額概估」外，亦欠缺符合「以公

開公平方式辦理」之其他要件。（常見者例如：無審查

方式、申請期間等） 

⑵ 僅有公告補助法規，查無其他補助資訊公告。 

⑶ 僅提供補助申請及核銷相關表單，查無補助資訊公告。 

2. 補助資訊公開位置不利民眾獲取資訊 

補助資訊公開位置雖非法務部108年 11月 14日函釋及

111 年 7 月 29 日函釋所特別闡述應注意之事項，然為

貫徹本法「公開公平方式辦理」之要求，機關公告補助

資訊時宜併予留意公告位置，俾供不特定對象易於獲取

補助資訊。 

⑴ 實務上常見較為顯著、易搜尋之公開位置，係置放於

各局處之補助公告專區、各局處網頁之最新消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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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公告、補助福利資訊等位置，均較能使「不特定對

象」易於獲取補助資訊。 

⑵ 相形之下，不少機關將補助資訊置放於「法令規定」、

「下載專區」(或「文件下載」)、「科室業務」、「廉政

園地」（或「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專區」）等欄位項

下之網頁，極易使人產生僅有「特定人」、「內行人」

甚至關係人方能獲得補助資訊之疑慮，容仍與本法第

14 條第 1項第 3款但書之「公開公平方式辦理」要求

不符。 

三、 意見交流 

為減少關係人因所獲補助未符合「以公開公平方式辦理」

之例外允許情形而違法，本院前於 111 年 8月 8日舉辦

座談會之先行會議，充分說明本法相關規定、機關於受

理補助前辦理補助資訊公告之現況，及期望各縣（市）

政府採取一定作為減少關係人違法之具體方向等，提供

各縣（市）政府作為後續調整補助作業機制之參考。會

中並作成結論建請各縣（市）政府秘書長召集辦理補助

業務之局處研議下列事項，以利於本次座談會具體研商： 

１、再次檢視各局處現行補助作業，是否符合本法第 14

條第 1項但書第 3款「以公開公平方式辦理」之規定

及法務部 108 年 11 月 14 日法廉字第 10800074540

號函釋之要求。 

２、建立合於本法「公開公平方式辦理」補助資訊公告之

制度化模式，俾利各局處於公告補助資訊時共同遵

循。 

３、建立補助資訊公告整合平台，將各局處之補助資訊

公告匯入該平台中，俾利民眾易於取得所需之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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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 

依各縣（市）政府截至 111 年 9 月 16 日止之書面回報

資料，各縣（市）政府於先行會議後，業陸續就「受理

補助申請前之補助資訊公告內容及方式」部分，採取相

當程度之調整，或已有具體之調整方向，相關後續處理

情形彙整如附表。然具體調整之內容，或調整過程中所

面臨之困難，則猶待各縣（市）政府於座談會中進一步

說明或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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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議題二：建立提醒關係人身分揭露機制 

 

一、本法第 14 條第 2項及第 3項揭露及公開規定介紹： 

（一） 本法第 14 條第 2項及第 3項分別規定：「公職人員或

其關係人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團體或受其監督之

機關團體為前項但書第一款至第三款補助或交易行

為前，應主動於申請或投標文件內據實表明其身分關

係；於補助或交易行為成立後，該機關團體應連同其

身分關係主動公開之。……」、「前項公開應利用電信

網路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違反者，依本法

第 18 條第 3項規定，處新臺幣 5萬元以上 50 萬元以

下罰鍰。 

當補助合於「以公開公平方式辦理」時，對公職人員

之關係人而言，須善盡於申請文件內表明身分關係之

「事前揭露」義務；對機關而言，則須善盡將補助關

係人之結果，連同所收到之身分關係揭露表一同於網

站公開之「事後公開」義務。 

（二） 至於機關如何辦理關係人身分關係公開，本法施行細

則第 27 條第 1 項僅明訂「機關團體依本法第十四條

第二項規定，於補助或交易行為成立後，應於三十日

內利用電信網路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主動公

開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之身分關係。」未限制公開於

何一網站或社群，是機關將受補助之關係人身分關係

資訊公開於機關網頁，並建構利於民眾查詢之機制，

於法固無不合。然本院建置之「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補

助交易身分關係公開及查詢平臺」可強化非法定公開

範圍內之個人資料保護，減少機關維護成本，並利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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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團體集中公開，便於民眾集中查詢，建議各縣（市）

政府善加運用。 

 

二、 機關愈能提供便利關係人主動揭露身分關係機制，愈能

減少關係人違反「事前揭露」義務情事 

實務上，因關係人多屬民間團體（如基金會、協會、學

會、體育會、婦女會、宮廟等非營利法人或非法人團體），

而機關辦理補助案件之流程，若無類似依政府採購法辦

理之採購程序（即明確要求廠商在投標文件中檢附「投

標廠商聲明書」勾選是否為本法所定之關係人）可供申

請者判斷其是否為關係人及應否檢附身分關係揭露表，

則關係人申請補助因較無機會接觸及瞭解本法規定，以

致未依法揭露身分關係之機率將隨之提高。 

 

三、 各縣（市）政府於補助資訊中提示揭露身分關係或主動

提供身分揭露表情形概況 

依各縣（市）政府提供資料，現行各縣（市）政府所屬

局處於受理補助過程，已有相當比例主動提醒關係人應

注意事前揭露身分關係，甚至進一步主動提供身分關係

揭露表。部分縣（市）政府或局處，甚至有於受理補助

公告、或制式申請表單中直接載明申請人皆應檢附「申

請單位聲明書（或切結書）」，提醒關係人應填寫身分關

係揭露表，並將身分關係揭露表納為聲明書（或切結書）

附件或申請補助必要文件之情形，殊值肯定。（具體範

例，亦請參閱 111 年 8 月 8 日先行會議資料。） 

 

四、意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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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 8 月 8日座談會之先行會議結論略以，建請各縣

（市）政府秘書長召集辦理補助業務之局處研議下列事

項： 

１、於補助資訊公告或申請文件中主動提醒關係人身分

揭露，並提供身分關係揭露表，俾利申請人檢視其是

否具關係人身分，以減少違法情事。 

２、建立提醒關係人揭露身分並提供身分關係揭露表之

制度化模式。 

各縣（市）政府於先行會議後之處理情形彙整如附表。

具體調整內容仍需請各縣（市）政府於座談會中進一步

說明或分享。 

 

參、 座談會議預期目標 

一、 使各縣（市）政府暨所屬局處受理補助申請之作業流程

均能合於本法第 14 條第 1 項但書第 3 款規定「依法令

規定以公開公平方式辦理」之要件。  

二、 使各縣（市）政府暨所屬局處於受理補助申請流程中，

主動提醒關係人身分揭露，並提供身分關係揭露表，俾

利申請人檢視其是否具關係人身分，以使關係人能依本

法第 14 條第 2 項規定「於申請文件內據實表明身分關

係」。 

三、 各縣（市）政府暨所屬局處強化所屬承辦補助業務同仁

對本法補助相關規定之認知，包括：（1）現行本法所定

關係人範圍已擴及至一般民間團體；（2）本法原則禁止、

例外允許關係人申請補助；（3）例外允許申請補助之要

件；（4）身分關係事前揭露及事後公開等，俾形成第一

線把關助力。 


